
法規名稱：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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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9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臺北市里辦公處各項里鄰經費之支用程序公開透明，

    以保障里民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里鄰經費，係指以里辦公處名義所領取之補助里鄰建設經費、各類回饋經費

    、獎勵金（經費）及其他政府部門發給或民間指定用途捐給里辦公處之款項。但里辦公

    處事務補助費及補助里鄰長個人福利費用，不在此限。

    本要點所稱主管機關，指辦理或核發前項各項經費、獎勵金之主管機關。

三、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支用前依規定應提出使用計畫或回饋需求者，其使用計畫或回饋需求須經該里之

          里鄰工作會報審議通過，再行陳核主管機關或管理委員會。使用計畫或回饋需求

          經主管機關或管理委員會審核未通過，而重新研提使用計畫或回饋需求者，亦同

          。

    （二）支用前無須提出使用計畫者，仍應依規定就得支用之項目及範圍擬訂使用細項，

          提經該里之里鄰工作會報審議通過後執行。

    前項里鄰工作會報之決議，應有過半數以上鄰長之出席，以出席鄰長過半數之同意定之

    。

四、經主管機關或回饋經費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之使用計畫或回饋需求，里辦公處有變更計

    畫、需求項目或經費金額之需要時，仍應依第三點程序辦理。但計畫或需求項目不變，

    僅為下列各款之變更者，不在此限：

    （一）期程變更者。

    （二）經費增加額度在計畫總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下或經費額度變更為低於原計畫總金額

          者。

五、里辦公處應將經主管機關或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之使用計畫或回饋需求，及里鄰工作會

    報審議通過之使用細項，立即公告於里辦公處公告欄及里辦公處網站。

    前項公告應包括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之日期及里鄰工作會報決議通過之日期，並公告至計

    畫執行結束後三十日。

六、里辦公處應分別將上半年及下半年經費執行情形及里辦公處帳戶明細，於每年七月三十

    一日及一月三十一日前公告於里辦公處公告欄及里辦公處網站。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

    日。



    前項公告應包括工作進度、已支出經費項目、承作廠商等。已報主管機關核銷者，並敘

    明報核日期。

七、各區公所應定期考核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情形，考核結果應公告於區公所網站，並於

    次年二月底前報本府民政局備查。

八、當地里依里鄰經費相關法令規定成立當地里管理委員會者，其回饋經費之支用得由當地

    里管理委員會為之。但執行情形仍應依第六點規定辦理公告。

九、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民政局定之。


